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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须知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，

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

制定会议须知如下：

一、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。

二、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会议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。

三、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，切实维护与会股东

（或股东代表）的合法权益，除出席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表）、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

外，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。

四、出席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表）须在会议召开前 30 分钟到会

议现场向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签到手续，并请按规定出示股票账户卡、

持股凭证、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等，

经验证后领取会议资料，方可出席会议。

五、股东发言由会议主持人指名后进行，每位股东发言应先报告

所持股份数和持股人名称，简明扼要地阐述观点和建议，发言时间一

般不超过五分钟，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

答股东提问。

六、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，股东提问内容与本次股

东大会议题无关或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，公司有权不予回应。

七、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，在就股东的问题回答结束后，即进行

表决。现场会议表决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，请股东按表决票要求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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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意见，由股东大会工作人员统一收票。

八、会议开始后，与会股东将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；

股东（或股东代表）对提案进行表决时，由律师、股东代表与监事代

表共同负责计票、监票；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宣布。

九、执业律师见证本次会议，并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。

十、股东（或股东代表）未做参会登记或会议签到迟到将不能参

加本次会议。股东（或股东代表）参加股东大会，应当认真履行其法

定义务，会议开始后请将手机铃声置于无声状态，尊重和维护其他股

东合法权益，保障大会的正常秩序。

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、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

为，公司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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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议程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0 日 14:30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0 日

公司此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

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

9:25,9:30-11:30,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

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

现场会议地点：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高新大道 699 号国泰集团 24

楼会议室

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

参会人员：股东、股东代表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

见证律师等。

议程

一、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报告现场会议出席情况

二、推选监票人和计票人

三、逐项审议下列议案

议案一：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

的议案》

议案二：《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

议案三：《关于修订<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

议案四：《关于修订<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

议案五：《关于修订<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>的议案》

四、投票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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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休会统计表决情况

六、宣布议案表决情况

七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

八、见证律师发表法律意见

九、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

十、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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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

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

的议案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根据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财会

【2023】4 号）文件要求，公司开展了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

审计机构选聘工作。经考核评价，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，担任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，审计

费用合计为 117 万元（含审计人员差旅费等）。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服务业务

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，首批获得 H 股企业审计资格，组织机构和人员配

置专业均衡，实施范围、内容、步骤和程序清晰严谨，拥有多年为上市

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，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

职业素养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4 年起担任公司

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，始终坚持独立、公正、客观的审计原则，

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业报告客观、公正，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各项审计

工作。鉴于此，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作为

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，聘期为 1 年。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

专业胜任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力、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

和审查，认为：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公司 2024 年的

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中能够遵循执业准则，恪尽职守，业务素质良

好，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工作。因此，同意并提

请公司董事会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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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。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5

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，

聘期为一年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

的《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 临 029 号）。

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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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

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

性法律文件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，由公司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。由此，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修订，公司

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《监事工作指引》相应废止。

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披露的《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<公司章程>

和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 临 034 号）及《江西国泰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全文。

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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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：

关于修订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《上市公

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，为进一步完善公

司治理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相关条款进行

修订。

修订后的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已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。

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请各位股东

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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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四：

关于修订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《上市公

司章程指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法

律文件，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《公司股东大

会议事规则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

修订后的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》已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。

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请各位股东

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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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五：

关于修订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议案

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、中国证监会于

2025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

规范性法律文件，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《公

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

修订后的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已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。

以上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请各位股东

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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